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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于 2014 年

5月 4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

名，实到监事三名。会议的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会议由张志东主持，会议对通

知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 

（一）承诺情况 

冀东集团关于规范和降低关联交易比例的承诺：就本次重组完成后冀东集团

及下属公司与唐山陶瓷之间的关联交易问题，冀东集团承诺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

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

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唐山陶瓷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另外，冀东集团作出了《关于规范并降低拟置入唐山陶瓷标

的企业关联交易比例的承诺及措施说明》，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冀东集团

将支持和协助唐山陶瓷逐步降低销售收入的关联交易比例，保证重组后唐山陶瓷

2011 年销售收入中关联交易比例不高于 40%、2012 年销售收入中关联交易比例

不高于 30%。” 

（二）承诺解决方案 



控股股东认为，该项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根据 4号文件第三条规定，拟申请

豁免履行该项承诺。该承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

关联方回避表决。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履行上述相关承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此项决定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中

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河北辖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冀证监发[2014]20 号）

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坏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案属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项，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同意为审议通过，关

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 

（一）承诺内容 

关于置入资产的关联交易问题，唐山市政府做出如下承诺：“①本次重组完

成后，唐山市人民政府责成唐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继续督导冀

东发展集团，对重组后的唐山陶瓷、冀东水泥规范运作，不断健全和完善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加强对日常关联交易审批、执行程序的管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和

广大中小股东在关联交易决策中的作用，确保唐山陶瓷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价

格公允。②根据唐山市的发展规划，机械装备制造业已纳入十二五重点发展规划

纲要。本次重组完成后，结合区域发展及产业规划，打造唐山市的机械装备制造

产业基地，并适时考虑将唐山市国资委下属的优质装备制造类资产组入上市公

司，大力发展国有装备制造业，通过不断扩大企业的业务和市场规模，优化产品

结构，逐步进入水泥行业外其它市场，争取利用两到三年时间，将唐山陶瓷关联



交易的比例降至 30%以下。③唐山市人民政府承诺，冀东发展集团若不能在两到

三年间将重组后的唐山陶瓷关联交易比例下降到合理水平，拟将重组后上市公司

国有股从冀东发展集团划出，由唐山市国资委直接持有。” 

（二）承诺的解决方案 

由于两到三年时间的时限已过，承诺方拟申请豁免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该承

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上市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回避表决。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豁免实际控制人履行上述相关承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此项决定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河北辖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冀证监发[2014]20

号）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坏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案属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项，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同意为审议通过，关

联方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5月 7日 

 

 

 

 




